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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王亚琴 实习生 何佳蔚

“多谢分类处置，我们是直接受益
者！”海口市龙华区山高村村民老陈高兴
地说，他们一家7口人原来挤在4间小
瓦房里，因无法报建盖不了新房，儿子有
对象好几年都结不了婚。在市政市容部
门对山高村的违法建筑进行分类处置
后，考虑到老陈家未解决的住房刚性需
求，批准了他提出的危房改造申请，如今
新房已建成，儿子结婚有望。

自2013年9月份以来，海口市委、
市政府高压打违，违建的嚣张“气焰”得
到了有效遏制。趁着这高昂的势头，海
口市政府再次吹响全市整治违法建筑三
年攻坚行动的“号角”，通过分类处置来
逐步实现违法建筑“零”增长，成为市政
市容部门此轮打违的工作重点。

建章立制 分门别类

海口市委常委、副市长巴特尔介绍
说，海口违法建筑大多分布在城中村，在
形成原因上具有复杂性和利益主体多元
性，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因规章
制度不健全给了“可乘之机”，也有的是
民众自身居住需求，还有的是商业利益
驱使。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分类
处置方式，推动打违工作的有效展开，减
少执法成本，提升百姓对政府执政能力
的信心，促进城市管理有序健康发展。

“对违建的分类处置应坚持：既要严
肃处理，又要符合客观实际；既要有利于
遏制当前违法行为，又要有利于今后长
效管理的原则。重点关注民生，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巴特尔说。

据介绍，早在2013年11月，海口就
开始实施《违法建筑分类处置暂行办
法》。其中明确规定了全部拆除、局部拆
除、暂缓拆除、对无法拆除建筑的处置等
四种违法建筑分类处置的具体情况。

今年5月27日，省第五届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海口市防控和处置违法建
筑若干规定》，为解决老百姓基于生活的
合理住房需求及历史遗留问题，设立了
违法建筑暂缓拆除制度，明确“本规定施

行前居（村）民基于生活的合理需求建设
的住所以及其他特殊情形的违法建筑，
可以暂缓拆除”。

海口市政市容委主任冯鸿浩总结说，
目前海口在对违建的分类处置时，一方面
是对社会有极大负面影响的、为牟取巨大
私利的违建，坚决实行高压状态的打压，
不留给靠损害全体社会利益而满足自己
私利的不法分子一点点喘息余地。

而对于民众合理诉求下催生出的违
建，政府则不是一味打压，釆取柔性执法
进行处置，做到“拆违不拆民心”。在最大
程度上维护了人“拆违”中困难群体的权
益，更是在实质上化解了民众的抵触情
绪、获得了老百姓的满意和支持，为顺利
推进“打违”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山高样本 引人点赞

“楼在倒，心在痛，但法不容情。”这
是龙华区五大办主任聂卫东面对一次次
拆违行动的真实心声。

很长时间内，违建村民有气没处诉、
执法人员吃力不讨好的突出矛盾，严重制
约了全市打违控违工作的成效和进度。能
不能探索一种创新模式，对城中村内的违
法建筑进行分类处置，而非“一拆到底”？

为此，海口市决心对现存违建进行
分类处置。2013年，位于龙昆南路南端
的违建重灾区山高村成为龙华区的试
点。该区希冀通过试点先行，探索有效
的违建分类处置和管理模式，为全面开
展违建分类处置工作提供真实依据。

据龙华区五大办工作人员吴子荣介
绍，山高村现建有房屋483幢，其中6层以
上的高层建筑175栋，2008年1月1日以
后建成的房屋约95幢。面积超过1000平
方米的约130栋。438栋房屋中有20%左
右为用非法方式获得土地建设的房屋。

通过调查摸底、认真核查和专题会议
审议，龙华区已对两批共372栋违法建筑
作出暂缓拆除的认定。吴子荣说，这372
栋违建均属土地权属已确权的世居地，建
设年代较早、体量不大，居民自住或少量
出租，建筑层数虽有的超过4层，但经分
户后可以满足每户4层以下的要求，因
此，龙华区及时做出了暂缓拆除的处理决

定。同时，对于购买土地建设的小产权
房，将严格按规定予以没收或拆除。

山高村违建分类处置的最大特点，
除了“实事求是”充满人情味外，还在于
处置前后都有一整套管理方案。“以前对
于违建就是一拆了事，之后的事则很少
有人过问，但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聂
卫东说。目前，龙华区已把村庄综合整
治纳入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坚持
规划先行，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着眼于
长远规划，综合考虑编制了山高村环境
综合整治方案，为今后规范村民建房、发
展村集体经济、改善村容村貌和配套设
施打下了基础。

“分类处置真不错，现在山高村越来
越漂亮了！”山高村民周邦位说，自从实
施分类处置后，村里没有新增违建了。

群上经验 引人瞩目

“前两年家里的房子变成了危房，但由
于没有合法手续无法新建，只好在外面租
房住了两年。”群上村村民陈亚成高兴地说，

“是分类处置帮了我，现在新房盖起来了！”
据了解，选择群上村作为分类处置

试点是区里精心选择的。一来是因为群
上村是城中村的典型，本地村民少、外来
流动人口多，二来打违工作相对其他地
方开展得早，在“控违”方面的工作落实
得非常出色。“这个村自2013年底以来，
实现了违建‘零增长’，在全市都是数一
数二的榜样。”

群上村村委会主任陈业兴说，目前
该村有农业人口约 427 人，外出人员
231人，全村常住人口1.3万人。群上村
的违建分类处置工作在2013年底便开
始了。虽然街道工作任务重，但白龙街
道还是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了6个工作小
组，加班加点、任劳任怨，逐家逐户进行
走访、宣传、编号、丈量、拍照、发放表格。

“分类处置工作过程并不如想象中
那般顺利，特别是初期村民们甚至都有
抵触心理。”陈业兴说，当时工作组下发
了一个名为《违法建筑分类处置审批表》
的表格需要村民配合填写，村民一见“违
法”两个字便迟疑，谁都不敢先填这个表

格。这时村里干部站出来，率先填写，并
对村民耐心进行思想工作的开导，最终
才打消了村民疑虑。

“危房重建”和“空置宅基地建房”这
两项方案的出现，灵活地解决了危房住人
的危险。陈亚成和另一村民梁才平两家，
就享受到了“空置宅基地建房”的政策支
持，解决了他们有地没房的尴尬境地。

经过历时1年的扎实工作，群上村
的分类处置于2014年 9月完满完成。
违建分类处置试点工作完成后，美兰区
迅速将试点工作经验向全区推广，2014
年10月在全区范围内对21094幢（主城
区）私宅进行了分类处置工作，目前已完
成91%的处置工作。同时，为了解决群
众刚需建房需求，开展了空置宅基地建
房和危房改造工作，解决群众刚需建房
100宗（群上村24宗），现仍有122宗建
房申请正在审批中。

巴特尔表示，将根据现有分类处置
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在今年年底完成
全市分类处置工作。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既要严肃处理，又要符合客观实际；重点关注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分类处置——让海口违建走向“零”增长
《海口市违法建筑分类处置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了全部拆除、局部拆除、暂缓拆
除、对无法拆除建筑的处置等四种违法建
筑分类处置的具体情况。

其中，七种全部拆除的违建有：（一）以
获取拆迁补偿为目的而新建的；（二）占用
基本农田的；（三）占用除基本农田以外的
其他农用地建设物流仓库、加工厂、4S店等
非农业设施，且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四）未
经依法批准取得或以私下转让等方式非法
侵占土地建设，且不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
定可以暂缓拆除的；（五）在临时使用的土
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修建的
临时建筑物超过批准时限，且不符合本办
法第七条规定可以暂缓拆除的；（六）无法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规划实施影响的；（七）
其他依法应当予以拆除的。

四种局部拆除的违建有：（一）以获取拆
迁补偿为目的而在原有建筑物基础上改建、
扩建的；（二）取得规划许可证，未按照规划
许可证内容建设，但是通过局部拆除能够满
足规划许可证要求的；（三）未取得规划许可
证的，但是通过局部拆除能够符合相关规划
要求的；（四）其他依法可以局部拆除的。

四种暂缓拆除的违建：（一）民居或用于
出租、经营保障生活，在原有宅基地范围内
且符合一户一宅原则，层数在四层（含四层）
以下或建筑面积400 平方米（含400 平方
米）以下的。（二）民居或用于出租、经营保障
生活，在本村集体土地上建设，但符合相关
规划要求，且具有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的使用
证明并符合相关政策及一户一宅原则，层数
四层（含四层）以下或建筑面积400 平方米
（含400 平方米）以下的。（三）村集体留用地
或农民宅基地落实不到位，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为保障其自身合法的居住或生活需要而
建设，且符合相关规划要求和一户一宅原
则，层数四层（含四层）以下或建筑面积400
平方米（含400 平方米）以下的。（四）其他根
据实际情况可以暂缓拆除的。

对于无法拆除的建筑则可依法予以没
收建筑和实物，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则下令
在期限内改正、缴纳罚款并补办相应手续。

相关链接

海口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违。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梁绮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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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海口城西路某中学附近，很多学生穿
着校服骑电动车在附近道路上逆行、闯红灯，违法行
为多。一名初中生表示，尽管学校要求不要骑电动车
上学，但是他们则私下骑车停放在外面交给别人看
管，放学再取车，这样学校也无可奈何。

为何不乘公交车或者自行车？现场不少初中生
表示，坐公交车虽然有空调，不过要等车而且又很挤，
自行车的话，骑起来又费力又很慢。

经过调查海南农垦中学、府城中学、琼山中学、琼
山华侨中学、灵山中学等学校发现，骑电动车上学目
前在中学生中较为普遍，而且一些学生并没有简单地
把电动车视为代步工具，而是经过改装成为个人耍酷
的工具。

在灵山中学附近，一位初中生的电动车跟普通的
电动车不同，轮胎加宽了，避震器加高，装了后射灯，
车牌是“速度与激情7”。

中学生骑电动车隐患多

交警：16岁以下禁止骑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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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品观 世清 盛兰）

“嗖——”一声，一辆电动自行车（以下简称“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疾驶而过，车上一男一女穿着校服背着书包，一
路上，电动车不时走个蛇形路线，沿途险象环生。这是近日发生在海口琼山大道琼山中学附近路段的一幕。

中学生骑电动车频频出现海口街头。放学时间，学生骑着电动车满街乱跑，闯红灯、超员、逆行，不少还是改装车、
无牌超标车，不少市民都为学生们捏一把汗。目前，各中小学校陆续放暑假，假期孩子的交通安全更令人关注。

学生：骑自行车太累了

未成年人驾车隐患大
暑假来临，学生们手中的电动车会被父母禁行

吗？调查中多数学生表示，父母既然已经放心让他们
上路了，就不会再控制，平时节假日不上学，学生们也
在用，毕竟比较方便。

“爸爸说了，慢点骑电动车，过马路时多看看，应该
没有危险。”一名初中生说，家长并不反对他骑电动车。
家长默许甚至支持，成为学生驾驶电动车的推手。

但是，交警部门认为，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隐患
大。首先，未成年人突出特点是心智不成熟，缺乏应
变性，当行驶中遇到突发情况时，往往采取措施不当，
极容易酿成交通事故悲剧。

其次，未成年人好胜意识强，驾驶电动车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飚车，你追我赶，极易与其他车辆发生碰
撞引发事故。

第三，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接受过系统
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驾车违法行为多，也容易发生
事故。

据了解，《海口市电动车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明
确规定，驾驶电动车者必须年满16周岁，否则将处
20元罚款。同时，对于搭载超过一人的，将处40元
罚款。对于逆行、闯红灯、驾驶超标车等也都有具体
的处罚规定。

交警：家长要负起监护责任
海口交警部门呼吁，作为孩子监护人的家长，应

当负起监护责任，教育未成年人不要骑电动车，并对
此进行监督。特别是农村地区家长，自身就对安全掉
以轻心，对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也就可有可无了。绝
大多数家长在知情的情况下对孩子无证驾车放任不
管，甚至主动交待孩子骑电动车甚至摩托车去办事。

同时，学校是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场所，应加强
包括安全意识培养和安全技能训练在内的安全教育，
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常规教学计划中，让安全自护意

识深入人心。特别是暑期来临，学校放假前应该再三
教育和强调，家长更要加强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不
要让未成年人非法骑电动车上路。

交警部门近期也将加大对未成年人违法骑电动
车上路的查处力度。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社会各方有
责任也有义务让未成年人健康、快乐、幸福地成长。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学校重视落实安全教育，交警
部门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只有相关各方携手努力，才
能为孩子撑起未来的安全天空。

一中学生骑电动车穿行于车流中。 武昊 摄一些学生并没有简单地把电动车视为代步工具，而是做为个人耍
酷的工具。 丁川 摄


